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吴劲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郭民清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姜晓

明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

）

营业收入（元）

２０１

，

３００

，

７０２．５９ １５５

，

０７５

，

４９０．９８ ２９．８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２９

，

３１６

，

８００．１４ ４０

，

６３２

，

０８０．８８ －２７．８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２４

，

３９７

，

７７４．３７ ３７

，

８３３

，

４４４．６９ －３５．５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８

，

３０８

，

３６８．２３ ４２

，

５７８

，

３３０．８４ －１４３．００％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 ０．０６ －３３．３３％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４ ０．０６ －３３．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２１％ １．７０％ －０．４９％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

）

总资产（元）

２

，

９６７

，

４８２

，

７５５．６５ ２

，

９８７

，

９７１

，

９１４．９７ －０．６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２

，

４０８

，

３００

，

４９２．３９ ２

，

４０９

，

８０９

，

７１３．８７ －０．０６％

补充：由于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本公司获得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批复，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企业所得税适用税率由

１５％

调整至

１０％

，本公司据此调减了

２０１３

年第一季度的

所得税费用

３１

，

０８８

，

８７６．１８

元。剔除此因素的影响，本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期

增加

２０７．２０％

。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

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

部分）

６

，

５４０．１１

固定资产处置损益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

国家统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６

，

７５７

，

１４３．５０

收到政府项目资助，确认

营业外收入

减：所得税影响额

６０７

，

６２６．０３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１

，

２３７

，

０３１．８１

合计

４

，

９１９

，

０２５．７７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１

号———非

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５０

，

９５２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３．８６％ １６４

，

９９４

，

０１９ ０

孙玉国 境内自然人

２．６４％ １８

，

２７８

，

８２６ １３

，

７０９

，

１１９

冯涛 境内自然人

１．６％ １１

，

０５５

，

８２４ ５

，

５２７

，

９１２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

光大保德信量化

核心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３１％ ９

，

０４５

，

９００ ０

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０９％ ７

，

５７０

，

６７２ ０

诸兆英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７％ ７

，

４０８

，

７０１ ０

宋光海 境内自然人

１．０６％ ７

，

３５８

，

４１９ ０

质押

２０８

，

９００

章洪根 境内自然人

０．９％ ６

，

１９１

，

５２８ ０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

城核心竞争力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８７％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宫本基 境内自然人

０．８％ 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有限公司

１６４

，

９９４

，

０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６４

，

９９４

，

０１９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光大保

德信量化核心证券投资基金

９

，

０４５

，

９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９

，

０４５

，

９００

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７

，

５７０

，

６７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５７０

，

６７２

诸兆英

７

，

４０８

，

７０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４０８

，

７０１

宋光海

７

，

３５８

，

４１９

人民币普通股

７

，

３５８

，

４１９

章洪根

６

，

１９１

，

５２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１９１

，

５２８

中国农业银行

－

景顺长城核心竞争力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冯涛

５

，

５２７

，

９１２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５２７

，

９１２

宫本基

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５００

，

０００

刘世强

５

，

１１８

，

１７３

人民币普通股

５

，

１１８

，

１７３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前述股东中：（

１

）航天科技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系公司实际控制人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为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四

维的一致行动人。 （

２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其余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前十大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公司前

１０

名股东中：

１

、 股东 宋光海，通过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７

，

１４９

，

５１９

股，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２０８

，

９００

股，合计持有

７

，

３５８

，

４１９

股。

２

、 股东 章洪根，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６

，

１８５

，

３２８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６

，

２００

股，合计持有

６

，

１９１

，

５２８

股。

３

、 股东 刘世强，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５

，

１１８

，

１７３

股，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０

股，

合计持有

５

，

１１８

，

１７３

股。

公司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重大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资产负债表项目大幅变动及原因

应收票据较年初下降

３０．５７％

，主要原因是本期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兑现减少所致；

在建工程较年初增长

３８．１５％

，主要原因是本期北京中关村永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房产前期投入增加所

致；

无形资产较年初增长

５９．０２％

，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增加技术许可费所致；

长期待摊费用较年初增长

３９０．７８％

，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增加计提长期待摊技术支持费所致；

短期借款较年初增长

１５１．２４％

，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

Ｍａｐｓｃａｐｅ．Ｂ．Ｖ．

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应付职工薪酬较年初下降

３６．４０％

，主要原因是本期发放上期已计提的薪酬所致；

长期应付款较年初增加，主要原因是子公司增加计提长期应付技术支持费所致；

少数股东权益较年初下降

３０．１９％

，主要原因是公司收购

ＨＥ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ＬＣ

持有的子公司上海纳

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４９％

股份所致；

利润表项目大幅变动及原因

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下降

２６７．９６％

，主要原因是本期收回上期应收款项减少坏账准备所致；

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４９６６．６８％

，主要原因是本期联营投资企业盈利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较上年同期下降

５４．２８％

，主要原因是本期取得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下降

９７．９５％

，主要原因是本期对外捐赠减少所致；

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２３．４９％

， 主要原因是上期根据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批复调整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２

年所得税率差异所致；

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同期下降

２２５．４１％

，主要原因是公司收购

ＨＥＲ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ＬＣ

持有的子公司上

海纳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４９％

股份减少少数股东损益所致；

其他综合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０９．９９％

，主要原因为汇率变动导致外币报表折算差额所致；

现金流量表项目大幅变动及原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４３．００％

，主要原因是本期销售回款及税费返还减少所

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６０．７９％

，主要原因是本期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上年同期增加

４９５９８．４５％

，主要原因是本期子公司

Ｍａｐｓｃａｐｅ Ｂ．Ｖ．

增加

银行借款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四维图新”）就控股股东中国四维

测绘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四维”）拟协议转让其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事宜，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２

月

２８

日发布了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１１

）， 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７

日、

３

月

１４

日分别发布了《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１２

、

２０１４－０１８

），

３

月

２１

日发布了 《关于国有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提示性公

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２０

），

３

月

２８

日继续发布了《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２２

、

２０１４－０２３

）。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４

日，公司收到中国四维的书面通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国务院国资委”）已同意中国四维以公开征集方式协议转让所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 目

前该事宜处于公开征集受让方程序中。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２

月

２８

日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ｆｉｎａｌｐａｇｅ／

２０１４－０２－２８／６３６１６２８８．ＰＤＦ

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０７

日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ｆｉｎａｌｐａｇｅ／

２０１４－０３－０７／６３６４５７３４．ＰＤＦ

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１４

日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ｆｉｎａｌｐａｇｅ／

２０１４－０３－１４／６３６７２９１３．ＰＤＦ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国有控股股东拟协议转让公

司部分股份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提

示性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２１

日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ｆｉｎａｌｐａｇｅ／

２０１４－０３－２１／６３７０２９４４．ＰＤＦ

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３

月

２８

日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ｆｉｎａｌｐａｇｅ／

２０１４－０３－２８／６３７４１０４９．ＰＤＦ

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４

月

０４

日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ｆｉｎａｌｐａｇｅ／

２０１４－０４－０４／６３７８８４４２．ＰＤＦ

关于中国四维测绘技术有限公司

拟协议转让公司部分股份公开征

集受让方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４

月

０８

日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ｆｉｎａｌｐａｇｅ／

２０１４－０４－０８／６３７９６５４６．ＰＤＦ

关于重大事项继续停牌的公告

２０１４

年

０４

月

１１

日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ｆｉｎａｌｐａｇｅ／

２０１４－０４－１１／６３８１９９０９．ＰＤＦ

三、 公司或持股

５％

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

事项

承诺事项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

变动报告书中所作

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

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

融资时所作承诺

孙玉国、张亚

非、赖丰福、

程鹏、曹晓

航、陶海俊、

何凌、周勇、

金水祥、黄维

远、雷文辉、

孙艳红、郭世

民、郭民清、

丁芳、包伯

瑜、徐晋晖、

吴浩、黄栋、

庞白雁

本人自四维图新股票上市之

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不

委托他人管理四维图新首次

公开发行前本人持有四维图

新之股票， 也不由四维图新

回购该部分股票。 本人在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四维图新

股份不超过所持有的股份总

数的

２５％

， 离职后的

６

个月

内， 不转让所持有的四维图

新股份。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１８

日

上市后的

１２

个月及任职

期间

正在履行

冯涛

本人自四维图新股票上市之

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不

委托他人管理四维图新首次

公开发行前本人持有四维图

新之股票， 也不由四维图新

回购该部分股票。 本人在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四维图新

股份不超过所持有的股份总

数的

２５％

， 离职后的

６

个月

内， 不转让所持有的四维图

新股份。

２０１０

年

０５

月

１８

日

上市后的

１２

个月及任职

期间

已履行完

毕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

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

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变动幅度（

％

）

１０％

至

４０％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变动区间（万元）

５

，

１５１．６４

至

６

，

５５６．６４

２０１３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万元）

４

，

６８３．３１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车载领域导航电子地图收入增长所致。

五、证券投资情况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六、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单位：万元

股东或关

联人名称

占用

时间

发生原

因

期初数

报告期

新增占

用金额

报告期

偿还总

金额

期末数

预计偿

还方式

预计偿

还金额

预计偿

还时间

（月份）

航天时代

置业发展

（西安）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２．１

２．０７

预付房

款

０ ２８７．０５ ０ ２８７．０５

如期交

房

２８７．０５

２０１４．０６．

３０

合计

０ ２８７．０５ ０ ２８７．０５ －－ ２８７．０５ －－

期末合计值占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的比例（

％

）

０．１１％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３１

日，因公司支付给航天时代置业发展（西安）有限公司（公司实际控

制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下属企业）预付购房款

２８７．０５

万元，在预付账款会计科目核算，因

所购房屋尚未交付，暂时构成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根据合同安排和实际进度，相关房屋

预计于

２０１４

年内完成交房，届时前述资金占用情况将得以完全消除。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劲风

2014年 4月 15日

股票代码:002087� � � �股票简称:新野纺织 公告编号:2014-021号

债券代码:112081� � � �债券简称:11新野 01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公司债券（第一期）2014 年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

"11

新野

01"

或

"

本期

债券

"

）本次付息的债权登记日为

2014

年

4

月

24

日，凡在

2014

年

4

月

24

日（含）前买入并持

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2014

年

4

月

24

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不享有

本次派发的利息。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于

2012

年

4

月

25

日发行的河南新野

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至

2014

年

4

月

24

日将期满

2

年。 根据《河南

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有关条款的规定，在本期债

券的计息周期内，每年付息一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的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

、债券简称及代码：

11

新野

01

（

112081

）

3

、发行人：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4

、发行规模：人民币

3

亿元。

5

、债券期限：

5

年期，附第

3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6

、债券利率：

"11

新野

01"

票面利率为

7.10%

，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7

、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发行首日，即

2012

年

4

月

25

日。债券存续期间内每年

4

月

25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8

、付息日：

2013

年至

2017

年每年的

4

月

25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

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回售部分债

券的付息日为自

2013

年至

2015

年每年的

4

月

25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

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9

、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逾期不另计息。 每年付息一次，到

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0

、信用级别：经鹏元资信评估投资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长期信用等

级为

AA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

11

、担保情况

:

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12

、保荐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3

、上市时间和地点：

"11

新野

01"

于

2012

年

6

月

21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14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

二、本期债券本年度付息方案

按照《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票面利率公告》，

"11

新野

01"

的票面利率为

7.10%

，每手

"11

新野

01"

（面值人民币

1,000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币

71.00

元（含税）。 扣税后个人、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实际每手（面值

1,000

元）派发利息为人民

币

56.80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含

QFII

、

RQFII

）债券持有人实际每手（面值

1,000

元）派发

利息为人民币

63.90

元。

三、本期债券付息债权登记日、付息日

1

、本次付息债权登记日：

2014

年

4

月

24

日

2

、本次除息日：

2014

年

4

月

25

日

3

、本次付息日：

2014

年

4

月

25

日

四、本期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4

年

4

月

24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 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

）登记在册的全体

"11

新野

01"

持有人（界定标准请参见本公告的

"

特别提示

"

）。

五、本期债券付息方法

1

、本公司已与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签订了《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协议》，委托中国结

算深圳分公司进行债券兑付、兑息。 本公司将在派息款到账日

2

个交易日前将本年度债券的

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如本公司未按时足额将债券兑付、兑

息资金划入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则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将根据协议终止

委托代理债券兑付、兑息服务，后续兑付、兑息工作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办理，相关实施事宜以

本公司的公告为准。

2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在收到款项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债券利息划付给相应的兑付

机构（证券公司或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投资者于兑付机构领取债券利息。

六、关于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

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2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扣缴管理暂行

办法》（国税发

[2009]3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

、

RQFII

）债券持有者取得的

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10%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3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七、

"11

新野

01"

付息的相关机构

1

、发行人：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河南省新野县城关镇书院路

15

号

联系人：许勤芝

联系电话：

0377-66221701

传真：

0377-66213395

邮政编码：

473500

2

、主承销商：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8

层

联系人：瞿珊、钟雪琳

联系电话：

010-66299517

，

010-66299514

传真：

010-66299589

邮政编码：

100033

3

、托管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层

联系人：赖兴文

联系电话：

0755-25938081

邮政编码：

518031

特此公告。

河南新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037� � � �证券简称：久联发展 公告编号：2014-15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债券付息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发行人

"

）

2012

年公司债券

（以下简称

"

本期债券

"

或

"12

久联债

"

） 将于

2014

年

4

月

24

日支付

2013

年

4

月

24

日至

2014

年

4

月

23

日期间（以下简称

"

本年度

"

）的利息

5.80

元

(

含税

)/

张。

本次债券付息期的债权登记日为

2014

年

4

月

23

日，凡在

2014

年

4

月

23

日（含）

前买入并持有本期债券的投资者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2014

年

4

月

23

日卖出本期债券的投

资者不享有本次派发的利息。

根据本公司

"12

久联债

"

《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和《公司债券上市公告书》有关

条款的规定，在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内，每年付息一次，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债券基本情况

1

、债券名称：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公司债券。

2

、债券简称及代码：

12

久联债（代码：

112171

）。

3

、发行规模：本次发行的公司债券本金总额人民币

6

亿元。

4

、债券品种和期限：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的期限为

7

年，第

5

年末附发行人上调票面利

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6

、债券利率及还本付息：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为

5.80%

，发行人有权决定是否在本期债券

存续期的第

5

年末上调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的票面利率。 若发行人未行使利率上调权，则本

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本期债券采取单利按年计息， 不计复

利。

7

、起息日：

2013

年

4

月

24

日。

8

、付息日：

2014

年至

2020

年每年的

4

月

24

日为上一个计息年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及

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9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未提供担保。

10

、信用级别：根据中诚信资信评估有限公司本期债券

2013

年跟踪评级报告，发行人

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本期公司债券信用等级为

AA

。 在本期公司债券的存续期内，资信评

级机构每年将对公司主体信用和本期公司债券进行一次跟踪评级。

11

、上市时间和地点：本期债券于

2013

年

5

月

24

日起在深交所集中竞价系统和综合

协议交易平台挂牌交易。

12

、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二、本次债券付息方案

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为

5.80%

，本次付息每

10

张

"12

久联债

"

派发利息人民币

58.00

元 （含税）。 扣税后个人、 证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人取得的实际每

10

张派发利息为

46.40

元；扣税后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

、

RQFII

）取得的实际每

10

张派发利息为

52.20

元。

关于本次付息对象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

、个人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法规、规定，本期债券个人（包括证

券投资基金）债券持有者应缴纳公司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

，

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2

、非居民企业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非居民企业所得税源泉扣缴管理

暂行办法》（国税发

[2009]2

号）等规定，本期债券非居民企业（包括

QFII

，

RQFII

）债券持有者

取得的本期债券利息应缴纳

10%

企业所得税，由本公司负责代扣代缴。

3

、其他债券持有者缴纳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对于其他债券持有者，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

三、债券付息权益登记日、除息日及兑息日

1

、债权登记日：

2014

年

4

月

23

日

2

、除息日：

2014

年

4

月

24

日

3

、付息日：

2014

年

4

月

24

日

四、债券付息对象

本次付息对象为截止

2014

年

4

月

23

日深交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

"12

久联债

"

持有人。

2014

年

4

月

23

日（含）以前买入并持

有

"12

久联债

"

的投资者享有获得本次利息款的权利。

五、债券付息方法

公司将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进行本次付息。 在本次派息款

到账日

2

个交易日前，本公司会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足额划付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收到款项

后，通过资金结算系统将本期债券本次利息划付给相应的付息网点（由债券持有人指定的证

券公司营业部或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认可的其他机构）。

六、咨询联系方式

发行人：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宝山北路

213

号

邮编：

550000

联系人：王丽春 王玲

咨询电话：

0851-6790686 /6751504

传真：

0851-6790686 /6748121

七、相关机构

1．

保荐人、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余政

注册地址：北京市

联系人：薛霏霏 冯睿

联系电话：

010-85127790/85127781

传真：

010-85127792

2．

托管人

名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地址：广东省深圳市深南中路

1093

号中信大厦

18

楼

联系人：赖兴文

邮政编码：

518031

八、备查文件

1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付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贵州久联民爆器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16日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中欧信用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

信用 A 份额折算和申购与赎回结果的公告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基金管理人

"

）于

2014

年

4

月

11

日在指定

媒体及本公司网站（

http://www.lcfunds.com

）发布了《中欧信用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

信用

A

份额开放申购与赎回业务公告》、《关于中欧信用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信用

A

份额折算方案的公告》（简称

"

《折算公告》

"

）以及《中欧信用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之

信用

A

份额开放申购与赎回及折算期间信用

B

份额的风险提示公告》。

2014

年

4

月

15

日为信

用

A

的第

4

个基金份额折算基准日及开放申购与赎回日，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信用

A

的基金份额折算结果

根据《折算公告》的规定，

2014

年

4

月

15

日，信用

A

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02119178

元，据

此计算的信用

A

的折算比例为

1.02119178

，折算后，信用

A

的基金份额净值调整为

1.000

元，

基金份额持有人原来持有的每

1

份信用

A

相应增加至

1.02119178

份。 折算前，信用

A

的基金

份额总额为

284,804,079.17

份，折算后，信用

A

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290,839,584.56

份。各基金份

额持有人持有的信用

A

经折算后的份额数采用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 由此产

生的误差计入基金资产。 投资者自

2014

年

4

月

15

日起（含该日）可在销售机构查询其原

持有的信用

A

份额的折算结果。

二、本次信用

A

开放申购与赎回的确认结果

根据《中欧信用增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简称

"

《基金合同》

"

）规定：在每

一个开放日，所有经确认有效的信用

A

的赎回申请全部予以成交确认。

根据《基金合同》规定：对于信用

A

的申购申请，如果对信用

A

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进行确

认后，信用

A

与信用

B

的份额配比小于

7:3

，则所有经确认有效的信用

A

的申购申请全部予以

成交确认；如果对信用

A

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进行确认后，信用

A

与信用

B

的份额配比超过

7:3

，则在经确认后的信用

A

与信用

B

的份额配比不超过

7:3

的范围内，对全部有效申购申请按

比例进行成交确认。

在发生超额申购情形（即：对信用

A

的全部有效申购申请进行确认后，信用

A

与信用

B

的

份额配比超过

7:3

的情形）时，申购申请的比例确认计算方法如下：

信用

A

的申购申请确认比例

＝

（信用

B

份额总额

*7/3－

（信用

A

经折算后的份额数

－

有效赎

回申请份额））

／

比例确认前信用

A

的有效申购申请金额。

投资者信用

A

的申购申请确认金额

＝

比例确认前提交的信用

A

有效申购申请金额

×

信用

A

的申购申请的确认比例。

当发生比例确认时，信用

A

的申购申请确认金额不受申购最低限额的限制。申购申请确认

金额的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误差计入

基金资产。

经本公司统计，

2014

年

4

月

15

日， 信用

A

的有效申购申请总金额为

45,283,908.99

元，有

效赎回申请总份额为

184,728,842.57

份，信用

B

份额总额

220,706,279.05

份，未发生超额申购

情形。 公司根据基金合同规定对全部信用

A

申购申请共计

45,283,908.99

元全部予以成交确

认，本次信用

A

申购申请的确认比例为

100%

。

本基金管理人已经于

2014

年

4

月

16

日根据上述原则对本次信用

A

的全部申购与赎回申

请进行了确认，并为投资者办理了有关份额权益的注册登记变更手续。 投资者可于

2014

年

4

月

17

日起到各销售网点查询申请与赎回的确认情况。 投资者赎回申请成功后，本基金管理人

将自

2014

年

4

月

16

日起

7

个工作日内通过相关销售机构将赎回款项划往基金份额持有人

账户。

本次信用

A

实施基金份额折算及开放申购与赎回结束后， 本基金的总份额为

372,100,

930.03

份，其中，信用

A

总份额为

151,394,650.98

份，信用

B

的基金份额未发生变化，仍为

220,

706,279.05

份，信用

A

与信用

B

的份额配比为

2.05786602

：

3

。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信用

A

自

2014

年

4

月

16

日起（含该日）的约定年收益率（单利）

根据信用

A

的本次开放日， 即

2014

年

4

月

15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并执行的金融机构人民币

1

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利率

3.00%

加上

1.25%

进行计算，故：

信用

A

的约定年收益率（单利）

＝3.00%+1.25%＝4.25%

信用

A

的约定年收益率以百分数形式表示，其计算按照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到以百分比

计算的小数点后第

2

位。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

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注：

1

、

"

信用

A"

即本基金《基金合同》所指

"

增利

A"

，

"

信用

B"

即本基金《基金合同》所指

"

增利

B"

。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4年 4月 17日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景顺长

城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稳定收益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２６１００１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兼有增聘和解聘基金经理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ＲＵ ＰＩＮＧ

（汝平）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佘春宁

２．

新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新任基金经理姓名

ＲＵ ＰＩＮＧ

（汝平）

任职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

证券从业年限

１８

证券投资管理从业年限

１８

过往从业经历

１９９６

年

２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担任摩根士丹利投资管理公司投资分析

师、执行董事与固定收益投资部投资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担任摩根士丹利华鑫基金公司固定收益投资部副总监、 总监兼基

金经理等职务。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加入本公司。

其中：管理过公募基金的名称及

期间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任职日期 离任日期

２３３００５

摩根士丹利华鑫强收益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０００１８１

景顺长城四季金利纯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

３０

日

－

０００２５２

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２６

日

－

２６１００２

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３

年

９

月

２

日

－

０００３８５

景顺长城景颐双利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３

日

－

０００３８０

景顺长城景益货币市场

基金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

０００４６５

景顺长城鑫月薪定期兑

付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１４

年

３

月

２０

日

－

是否曾被监管机构予以行政处

罚或采取行政监管措施

否

是否已取得基金从业资格 是

取得的其他相关从业资格 否

国籍 美国

学历、学位 博士研究生，博士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

会注册

／

登记

是

３．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佘春宁

离任原因 公司投资部门工作安排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

明

佘春宁先生仍担任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

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

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４．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型

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变更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景顺长城优信增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２６１００２

基金管理人名称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基金经理变更类型 解聘基金经理

共同管理本基金的其他基金经理姓名

ＲＵ ＰＩＮＧ

（汝平）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佘春宁

２．

离任基金经理的相关信息

离任基金经理姓名 佘春宁

离任原因 公司投资部门工作安排

离任日期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６

日

转任本公司其他工作岗位的说明

佘春宁先生仍担任景顺长城景兴信用纯债债券

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经理

是否已按规定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办理变更手续 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上述事项已按规定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办理相应手续，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深圳监管局备案。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系统停机维护的公告

为进一步方便投资者投资本公司旗下的开放式基金，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１９

日（周六）

９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０

（周日）

１７

：

００

进行系统停机维护。届时本公司网站可能会出现无法访问

的情形，同时本公司网上交易、网上查询、客服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０６／０７５５－８２３７０６８８

）、微信等将

暂停服务。 由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若有疑问，投资者可提前拨打本公司客户服务热线：

４００８８８８６０６

（免长话费）咨询相关信息。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文件。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景顺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一四年四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600030� � � �证券简称：中信证券 编号：临 2014-022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

年

4

月

16

日，本公司接第一大股东中国中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股份

"

）通

知，中信股份的股东中国中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集团

"

）及北京中信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

中企管理

"

）将向中信泰富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信泰富

"

）转让其所持中信股

份

100%

股份（以下简称

"

本次交易

"

）。 相关情况如下：

1

、

2014

年

4

月

16

日，中信集团及中企管理与中信泰富就本次交易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

根据该协议，中信集团及中企管理同意出售中信股份

100%

股份，中信泰富将以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等方式支付交易对价 （具体请参阅中信泰富于

2014

年

4

月

16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披露易网站发布的公告）。

2

、本次交易须待满足若干先决条件后方可完成。如本次交易完成，中信泰富将成为本公司

第一大股东中信股份的股东。

本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 4月 16日

股票代码：000620� � � �股票简称：新华联 公告编号：2014-028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宁夏新华联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完成工商注册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银川新华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负责开发的银川商业地产项目目前

进展顺利，为实现产品精准定位，充分发挥商住协同效应，据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新华联商业

管理有限公司决定，同意出资

500

万元成立宁夏新华联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宁夏新

华联

"

），日后全面负责该商业地产的管理和经营。

近期，宁夏新华联已完成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一）公司名称：宁夏新华联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二）住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通达北街金凤新华联广场

14

号楼

42

号

（三）法定代表人：苏波

（四）注册资本：

500

万元整

（五）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六）经营范围：酒店企业管理；房屋租赁；房屋销售；物业服务；日用百货、建筑材料的销

售；投资咨询；商务信息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新华联不动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16日

证券代码：600074� � � �证券简称：*ST中达 编号：临 2014-031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2

月

26

日发布了《重大资产

重组停牌公告》，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于

2014

年

2

月

26

日起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及相关各方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开展了

各项工作。 独立财务顾问、法律顾问、审计机构、评估机构等各中介机构正在对相关方涉及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有关资产进行梳理和尽职调查，启动了审计、评估的现场访谈和资料

收集等工作。 经磋商，相关方初步拟定了本次重组的基本框架。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范围较广、相关资产的审计、评估等工作程序较为

复杂、工作量极大、完善所需时间较长，重组方案还在进一步论证、磋商和完善中。公司将尽

快推进相关工作，并在停牌期间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业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

一次有关事项进展情况的公告。 目前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中达新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16日

证券代码：000150� � � �证券简称：宜华地产 公告编号：2014-18

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4

年

4

月

2

日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公告》，披露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4

年

4

月

2

日开市起停牌。

2014

年

4

月

10

日，公司公告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以上内容详见《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公司公告（公告编号

2014-

11

，

2014-13

）。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与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重组各项工作，为避免公司股价异常

波动，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待相关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公告并复

牌。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交所关于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

关规定，停牌期间，公司将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由于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宜华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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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05� � �证券简称:四维图新 公告编号:2014-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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